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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题目 更改内容 

P220 选择题

第 6 题

【分  析】更改为： 
程序正当原则的内容包括：行政公开；公众参与和公务回避。选项 A 中，环保局对当事人的处罚听证，应当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

调查人员担任听证主持人，因此选项 A 违反了回避要求，当选；根据《土地管理法》第 45 条，“征收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批准：（一）

基本农田；（二）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因此，征收基本农田的，由国务院批准，B 项表述违反合法行政原

则，而不是违反程序正当原则，不当选；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95 条的规定，“ 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处二千元以上罚款

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

举行听证”，据此作出拘留 10 日的治安处罚不适用听证程序，告知甲可以申请听证的行为违法，违反合法行政原则，而并不是违反程

序正当原则，选项 C 不当选；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100 条规定，“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警告或者二百元

以下罚款的，可以当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而 500 元罚款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无权当场作出处罚，该项表述违反了程序正当原则，

因此选项 D 当选。 

P240 选择题

第 1 题

【分  析】B 项更改为：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29 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

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本案中张某之妻与具体行政行为并没有利害关系，因此不能作

为第三人，因此选项 B错误； 

P241 选择题

第 1 题

【答  案】更改为 AC， 
【分  析】D 项更改为：治安类案件属于普通的行政案件，当事人的起诉期限为一般的起诉期间，即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 6 个月，选

项 D 错误。 

P251 选择题

第 3 题

【分  析】C 项更改为：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46 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

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选项 C 表述正确。 



P255 选择题

第 5 题

【答  案】为 CD，D 选项正确 

P256 选择题

第 2 题

【答  案】无答案（原答案为 D） 

【分  析】D 项更改为：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没有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起诉期限有别于一般的行政案件，既然没有特别的规定，此类案件的起诉期限就是《行

政诉讼法》规定的一般期限。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 45 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行政诉讼法》第 46 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 D 项错误。 
P258 选择题

第 4 题

【分  析】B 项更改为： 

《行政诉讼法》第 46 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

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政府公开案件的起诉期限与一般行政案件相同均为 6个月，因此 B 错误； 

P259 选择题

第 1 题

【分  析】D 项更改为： 

罚款并不属于复议前置的案件，因此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44 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选项 D 正确。 
P261 选择题

第 1 题 
【分  析】D 项更改为：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18 条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

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为经过复议的案件，因此本案既可以由原机关即区水电局所在地的法院管辖，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

地的法院管辖，选项 D错误。 

P262 选择题

第 3 题

【答案】ABD（原答案为 ABCD） 

【分  析】C 项更改为：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26 条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

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原行政

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本题为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案件，因

此被告为县国税局和复议机关，故 C 选项错误； 

P263 选择题

第 1 题 
【分  析】B 项更改为：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26 条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



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原行政

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在本案中，县政府复议后维持原决定，因

此镇政府与县政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选项 B错误。 

P265 考点六

第 1 题

【分  析】D 项更改为： 

根据 2000 年《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5 条，“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后，又经复议机关同意撤回复议申请，在法定起诉期限内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县公安局对甲的处罚并非复议前置的案件，甲撤回复议申请后再提起行政诉讼，只要仍旧在起诉期限之内，

法院就应当受理。县公安局对甲做出处罚决定的时间为 2006 年 5 月 9 日，甲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为 2006 年 6 月 20 日，并没有超过当

时行政诉讼 3 个月的起诉时间，因此法院应当受理甲的起诉，选项 D 错误。值得注意的是，2014 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第 46 条规

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 

P270 选择题

第 3 题

【答案】BC（原答案为 BCD） 

【分  析】D 项更改为：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67 条，“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

件，并提出答辩状”，因此 D 选项表述错误。 
P270 选择题

第 4 题

【答案】CD（原答案为 C） 

【分  析】A、C、D 项更改为：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26 条，“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

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本题属于复议机关维持原行为的案件，此时被告是原机关和复议机关，即市公安局和

省公安厅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因此 A 选项错误；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18 条，“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

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据此，本题属于经复议的案件，既可以由原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因此 C、D 选项均正确 
P272 选择题

第 1 题

【分  析】C 项更改为： 

根据《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6 条，“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是指复议

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本案中当事人申请复议，复议机关撤销了原机关的决定，这属于复议机关“改变原行为”，又根据

《行政诉讼法》第 26 条，“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因此本案的被告应该是县政府，选项Ｃ正确。 



P272 选择题

第 2 题

【分  析】B 项更改为：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15 条，“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

为提起诉讼的案件；”既然本案的被告是县政府，那么管辖的法院就是中级人民法院，因此选项 B 正确； 

P273 选择题

第 3 题

ACD（原答案为 ABD） 

【分  析】B、C 项更改为：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26 条，“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

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本案中县工商局认定王某经营加油站系无照经营，予以取缔。王某不服，向市工商局

申请复议，市工商局维持了原决定，因此此案的被告是县工商局和市工商局，选项 B 错误；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18 条，“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

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据此，本案为经过复议的案件，市工商局所在地的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故选项 C正确。 

P274 选择题

第 1 题

【分  析】C 项更改为：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46 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

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并无例外情形，因此原告的起诉期限应是知道做出行政行为之日起 6 个月内，选项 C

错误。 

P275 选择题

第 1 题

【分  析】更改为 

根据《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2 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

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 20 年、其他具体行

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 5 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郭某起诉的行为为房管局核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该行

为于 2009 年 4 月 20 日作出，做出时郭某并不知情，因此其起诉期限应从郭某知道该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46
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起诉期限是郭某知道该行为内容之日起 6 个月，如郭某是房产局在核发房屋所有权证的 20 年后始知道有该行为

存在，则已经经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长保护期，因此选项 AB 错误。 
根据《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5 条，“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

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和具体权限。公民在特殊情况下无法书面委托的，也可以口头委托。口头委托的，人民法院应当核

实并记录在卷；被诉机关或者其他有义务协助的机关拒绝人民法院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核实的，视为委托成立。当事人解除或者



变更委托的，应当书面报告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通知其他当事人”，因此选项 C 正确。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87 条，“人民法院

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因此选项 D 正确。 

P281 选择题

第 1 题

【分  析】C、D 项更改为：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57 条，“人民法院对起诉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工伤、医疗社会保险金的案件，权

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原告生活的，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裁定先予执行。当事人对先予执行裁定不服的，可以申

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本案中，当事人申请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费，此类案件属于先予执行的范围，因此选项 B 错

误。若民政局对先予执行裁定不服，可以申请复议，因此选项 C 正确。 

根据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第 48 条，“人民法院审理起诉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费等案件，可

以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书面裁定先予执行”，因此先予执行的决定不能通过口头方式作出，选项 D 错误。值得注意的是，修改后的《行

政诉讼法》对先予执行进行了更详尽的规定，取消了依法“书面”裁定先予执行的规定，第五十七条，“人民法院对起诉行政机关没

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工伤、医疗社会保险金的案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原告生活的，可以

根据原告的申请，裁定先予执行。当事人对先予执行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P282 选择题

第 1 题

【分  析】D 项更改为：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77 条，“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

人民法院判决变更，不得加重原告的义务或者减损原告的权益。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且诉讼请求相反的除外”。本案中计划生育委

员会以李某、周某二人于 2010 年 7 月违法超生第二胎，作出要求其缴纳社会抚养费 12 万元的决定，符合规定，因此法院不能作出允

许少缴或免缴社会抚养费的变更判决，选项Ｄ正确。 

P283 选择题

第 2 题

【分  析】D 项更改为：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74 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

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同时，《行

政诉讼法》第 76 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

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县政府与甲开发公司签定《某地区改造项目协议书》，该行为因为影响到乙公司合法持有的地块，因此

是违法的，但甲开发公司在与县政府签订协议后，已对相关地块进行了规划、管理和改造，获得改造范围内新建的房屋预售许可证，

并向社会公开预售，此时，如撤销县政府与甲公司的协议，甲公司兴建并售卖的房屋便成为无有效资质的违章建筑，此时会给国家利

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相反，法院应当判决确认某县政府的行为违法，并责令采取补救措施，因此，选项 D 正确。 



P285 选择题

第 1 题

【分  析】更改为：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96 条，“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对应当归还的

罚款或者应当给付的款额，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关的账户内划拨；（二）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从期满之日起，对该行政机关负责

人按日处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三）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四）向监察机关或者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

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五）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

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本案中，法院判决生效后，作为被告的判决生效后，区教委逾期拒不履行，法院可以对区教委按日处一百元的罚款以及对区教委的

主要负责人处以罚款，因此选项 AB 正确；司法拘留仅适用于“社会影响恶劣”的案件，故选项 C 不当选；D 项表述错误，不当选。 

P295 主观题

第一题

【分析】部分插入以下内容： 
2015 年最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 60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

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明

确了行政诉讼中可以调解的案件范围，并且确定了调解应当遵循的原则。 
P297 主观题

第 三

题，第

二问 

第（2）问解析更新为： 
（1）被告为市政府和省政府。根据 2014 年最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 26 条第 2 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

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本案中省政府维持

了市政府的决定，因此市政府与省政府是共同被告。 
（2）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15 条第 1 款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8

条规定：“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本案作出原行

政行为的机关为市政府，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3）某村可以在收到省政府复议决定书之日 15 日内向法院起诉。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45 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

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P298 主观题

四题，

第一问

第（1）问解析更新为： 

法院应当受理此案。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45 条，“...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被告为复议机关，且张某具有原告资格，起诉未超过法定期限，不存在不受理的情形，故法院应当受理此案。 



 


